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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了担保人讨不到钱又告借款人

一事二告行不行？
通讯员 彦明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借钱时还有担保人做担保，那就相当于买了份保险，借款人那里讨不到
钱时，还可以跟担保人讨。可是，郑某却有点郁闷，虽然有担保人作担保，但要把自己借出去的钱讨回
来却有点难。

2015年12月2日，海盐法院受理了原告郑某诉被告陈某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审理过程中，郑
某提供了借条一份，其上载明借款人为陈某，借款为15万元，担保人为贾某。对担保人贾某，庭审中
郑某称已和其调解过，但其不履行，故此次要求借款人陈某还款。

海盐法院经过进一步核实发现，郑某在2015年2月12日曾以担保合同纠纷为由向某法院起诉贾
某，后经该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贾某向郑某分两期归还15万元借款（2015年10月30日前归还
5万元，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10万元）。目前，郑某尚未向该法院申请执行。

那么，贾某失信不肯还钱，郑某作为债权人再去找借款人陈某要钱行不行？
法官说法：一事不再理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首次明确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适用，即当事人相
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本案中，虽两起案
件的当事人不一致，但均是基于一笔借款项下，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是一致的。若两起案件郑某的诉
请均得到支持，郑某岂不是能收到30万元的还款。

在这种情况下，涉案的当事人应当如何处理呢？在第一次诉讼中，郑某起诉了担保人贾某，因已
经经过法院调解，并出具了调解书，故在担保人贾某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郑某可以向该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若贾某能依约履行担保责任，在贾某向郑某偿还借款后，贾某可以向债务人即借款人陈某行
使追偿权，即由贾某作为原告起诉借款人陈某，要求其归还所借的15万元，而不能由出借人郑某基于
同一案由再次向法院起诉，要求陈某还钱。

目前，该案郑某已撤回起诉。

改头换“面”
新华社 赵乃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近日通报，浙江省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
破获了义乌跨国网络制售假
药案，查获52种违法产品，其
中包括“万艾可”“希爱力”
等，均为假冒伟哥产品。

近两年来，全国大部分
省份都曾查处过销售假伟哥
等违规药品案件。多地发现
的制假售假案，其背后多是
小作坊式的生产者。警方追
查发现，这些假伟哥的产地
主要集中在河南，嫌疑人将
一定比例的面粉和西地那非
原料倒入脸盆，用棍子搅拌
好，然后用一个漏斗样的物
件，将所谓的“药粉”灌入胶
囊，再用抹布将胶囊擦净。

法制漫画

通讯员 章宁银 徐晟杰 裘鹏锋

还有两天就是除夕夜了，不少人已经拖家带口地踏上回乡路
了。为了赶时间，有些司机就连续长途奔波，中途也不休息，这给
行车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昨日中午，宁波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
白色轿车停在G92（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297K+400M处的应急
车道内，后方无三角警示标志，车辆也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民警拉响了警报，对车辆多次提醒，但是该车依旧无任何反应。民
警下车前去查看，发现车内一男一女分别坐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
上，正躺着呼呼大睡。民警敲了敲玻璃，两人这才惊醒。

经查，驾驶员王某和妻子李某前一天刚放假，第二天一大早就
从江苏赶回台州老家过年。由于两人收拾行李到很晚，早上又起
得早，王某睡了没几个小时。开到事发路段时，王某实在困得不行
了，他就直接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内睡着了。

民警对其在应急车道内停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200元，
记6分的处罚。

2月2日18时35分，在G15沈海高速福建方向1587KM+700M
（麻岙岭隧道不到2公里处）发生一起小型轿车追尾一辆重型低平
板半挂车的交通事故。小车整体钻入半挂车尾部，只露出小车尾
部在外面。事故造成小车内一人死亡。

这起事故追尾货车的小车里共坐着4人，互为朋友。一路上4
个年轻人互相说笑，有的玩手机，有的眯眼打盹。由于长时间开
车，司机陷入疲倦期，事发时，他也不知何故分了神，冲进了货车尾
部，酿成了惨剧。

警方提醒：临近过年，很多人结伴开车回乡，但是往往只有一
个驾驶员。长途驾驶很容易疲劳，因此，司机出行前务必规划好时
间和路线，连续驾驶不要超过 4 小时，注意中途休息和调整。同
时，乘客作为交通参与者也需要尽力配合司机，系好安全带，帮着
司机观察路面情况，不要过多地与司机攀谈玩笑，分散他的注意
力。乘客还要时刻留意司机的驾驶状态，一旦发现有失神恍惚的
疲劳状态，一定要提醒他进入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收费站出口休息。

长途奔波回家路
合理安排勿疲劳

法院公告
2016年2月5日

（2016）浙04民特1、2号
嘉兴市勇士体育实业有限公司、嘉兴市勇仕汇健身服

务有限公司、陈前贵：本院受理的申请人周林琼、周爱观、黄
志明诉你们（单位）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书副本、举证通知书及
相关证据。限你们（单位）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到本院领取相
关材料，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按受询问及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则视为放弃相
关权利，本院将依法裁判。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130号

冯建林：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经济开发区支行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
1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121号

马浩英、王桂华、浙江永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经济开发区支
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嘉秀巡商初字第1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秀商初字第772号

戴福良：本院受理原告杨毓青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嘉秀商
初字第72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317号

俞佳伟：本院受理原告宋翠玲与被告俞佳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俞佳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返还原告
宋翠玲借款100000元；二、被告俞佳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向原告宋翠玲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借款
本金1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1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三、驳回原告宋翠玲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2714元，由被告俞佳伟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297号

王立忠：本院受理原告钱秀珍诉被告王立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5）嘉善西商初字第297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钱
秀珍撤回对被告王立忠的起诉。本案受理费8095元，减
半收取4048元，由原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2民初269号

平湖市威立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平湖市独山港
镇缘峰五金厂、沈雪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湖农村合作
银行黄姑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证据副本、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并定于2016年5月17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57号

陈斌：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吴兴支行与被告陈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阳光司法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限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27号

吴新民、邬红美：本院受理原告赵光新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采取邮寄、直接等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整（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41号

梁丁福：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湖吴环商初字第54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字第238号

秀兵：本院受理原告李文英与被告季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189号

钱伟峰：本院受理原告凌新权与被告钱伟峰、钟新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互联
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
定于2016年5月16日9时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733号

方建军：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腾鹰物资有限公司与被
告方建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催6号

申请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一份不
慎遗失，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该票据记载：汇票号码为10300051 23570423，出票
日期为2015年12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3月25
日，出票人为金华市梦娜纺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江西梦
娜科维材料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200000元，付款行为
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4000号

任刚武：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婺城区和兴板材经营部
与被告任刚武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告知举证事项和合
议庭组成人员名单。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369号

汪冰、汪玲、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质回收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翁贝与被告汪冰、汪玲、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质
回收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汪冰、汪玲、
金华市瑞泰废旧物质回收有限公司送达本院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